投稿约定
　　凡向本刊正式投稿者，视同知晓以下约定并向本刊承诺遵守以下约定：
　　1．《两岸终身教育》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联合办刊（投稿网址为https://xmjy.cbpt.cnki.net），如作者无特别声明，视同作者向上述两份刊物同时投稿。
2．本刊使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并签署了《福建省高校学报关于联合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声明》，作者须保证稿件的合法性，即无抄袭、侵权、数据伪造等不良行为，保证署名内容、顺序无争议，不涉及国家、军事等机密，无一稿多投。如因不良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负责。
[bookmark: _GoBack]3.本刊不接受任何人工智能(AI)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同时参考文献中也不应包含将AI列为作者的论文。本刊不予刊发由AI工具生成主体架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等的文章。本刊保留长期追踪与审查所刊稿件中AI工具使用情况的权利。一经查实，本刊将视为违反学术诚信，有权退稿、撤稿。对本刊声誉等造成损失的，本刊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4．作者遵从本刊格式规范。
　　5．作者撤稿，应事先征求本刊意见。如稿件已经专家审稿而撤稿，作者愿意支付专家审稿费给本刊所属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开具“福建省财政票据（电子）”。
6．稿件刊发后，本刊通过邮局以普通印刷品形式给作者邮寄样刊，如作者没收到，可联系本刊，申请快递到付服务。
7．本刊不收版面费，本刊所属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将稿费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给第一作者。
8．作者自愿将所拥有的对稿件的以下权利转让给《两岸终身教育》编辑部或《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1）汇编权（论文的部分或全部）；（2）翻译权；（3）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4）网络传播权；（5）发行权。
9．作者同意本刊将文章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或其他电子出版物。
10.作者与学术期刊都是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尊重。其他未尽事宜，作者将与《两岸终身教育》编辑部（0592-5955305）或《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0592-5909086）妥善协商解决。

